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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后签“私了”协议 出尔反尔又索要17万

孩子遭遇不幸

赔偿应该由谁来担

2023 年 7 月，小常满心欢喜地

跟着父母来上海旅游。一日晚上，结

束一天游玩行程后， 一家三口正步

行回宾馆休息， 突然一辆小轿车冲

了过来。事发时，小轿车并非撞向他

们，而是朝着路边的信号灯柱撞去，

信号灯柱被撞后倒地， 将小常和他

的母亲砸倒在地。 小常母亲受了轻

伤， 小常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

亡。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涉事

车辆驾驶员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随即，余某被刑事拘留。

据了解， 涉事车辆属于余某的

丈夫沈某，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及商业险。事发时，余某正在某网

约车平台接单运营。然而，余某并无

网约车驾驶营运资格， 涉事车辆也

没有营运车辆资质，属于无“双证”

的违法运营。 于是， 小常父母将余

某、沈某、保险公司、网约车平台诉

至法院。

小常父母认为， 余某作为涉案

驾驶员，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沈某

作为车辆所有人， 明知余某及车辆

无营运资质， 仍放任余某使用车辆

长期进行营运，应承担连带责任；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应

承担赔偿责任； 网约车平台没有尽

到监管措施，应承担连带责任。小常

父母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

内赔偿 197 万余元， 保险不足部分

由余某、沈某、网约车平台承担连带

责任。

余某辩称， 涉案车辆投保了交

强险及商业险，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

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偿。 沈某

表示，他作为车辆所有人，并非驾驶

员，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

担责任。 保险公司则同意在交强险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但由于涉案

车辆从事运营活动， 但投保的却是

普通车辆的三者险， 因此保险公司

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

网约车平台则认为自己并非该案侵

权人，事故发生与网约车平台无关，

不应承担责任。

庭审过程中， 被告各方唇枪舌

战。 作为原告的小常父母看着这一

幕，五味杂陈，对他们而言，再多的

钱也换不回可爱的孩子， 小常的母

亲崩溃痛哭。主审法官见此情景，宣

布休庭。

法官释法说理

网约车平台赔偿160万

庭后， 法官再次联系余某及沈

某的代理人， 代理人表示， 余某目

前在服刑中， 她清楚知道自己应该

赔偿， 但实在是无力赔付。 而沈某

表示会积极为妻子筹措赔偿款， 但是

他们的支付能力也无法让小常父母尽

早获得全部赔偿。

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 保险公司

也十分同情小常父母， 已在交强险范

围内支付了全部交强险限额， 但营运

车辆购买的是普通商业三者险， 保险

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而网约车平台代理人则表示，网

约车平台最多承担补充责任。于是，主

审法官释法析理， 告知以家庭自用车

辆投保后从事网约车营运， 导致保险

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在营运过

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可在

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主张免责。因此，该

案中， 保险公司仅需在交强险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

而网约车平台应当保证提供服务

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 具有营运车

辆相关保险。 若平台没能尽到法律明

文规定的车辆保险的审核职责， 致使

未投保营运类保险、 且本不应用于营

运的涉事车辆通过平台审查并通过平

台对外营运， 最终造成人员伤害且在

发生事故后无法通过保险及时理赔，

平台应对此负有责任。

没过几天， 网约车平台代理人致

电主审法官， 表示考虑到案件的特殊

性，并且肇事司机余某已在服刑，网约

车平台同意承担合理的赔偿金额，并

且会尽快履行。

2024 年 7 月，在黄浦法院的主持

下，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保

险公司向小常父母赔偿 18 万余元，网

约车平台向小常父母赔偿 160 万元。

在小常一周年忌日之际， 该案成功调

解，终于让小常父母有了一丝慰藉。

随着网约车逐渐兴起， 网约车及

网约车平台运营的合法合规问题也日

益凸显。 司机需要持有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所驾驶的车

辆使用性质应为预约出租客运， 并且

需要投保营运车辆商业三者险。

网约车平台应当对平台内的驾驶

员及车辆资质进行审核， 确认驾驶

员、 车辆及保险均符合法律规定， 才

能让车辆在平台内接单。 规范网约车

的运营， 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事故的

发生； 即使事故发生， 也能使后续赔

偿工作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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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吴建波 吴粤 记者 徐荔

一次本该充满欢笑的旅程， 却遭遇飞来横祸。 网

约车撞倒了路边的信号灯柱， 恰巧砸中人行道上的孩

子， 孩子身受重伤， 不幸去世。 无证的司机、 车辆所

有人、 保险公司、 网约车平台， 谁应当承担这笔赔偿

呢？ 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法官的释法说理下， 各

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保险公司赔偿 18 万余

元， 网约车平台赔偿 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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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袁倩茹 徐媛媛 记者 徐荔

当意外来临， “私了” 看似可

以一劳永逸， 背后却潜藏着和而不

解的隐患。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签订赔偿协议

后的一方当事人就出尔反尔了……

2023 年 4 月， 大力经人介绍到

小李处，后被小李安排至工程项目工

作。 同年 5 月，大力从自行搭建的高

约 1 米的脚手架上摔落受伤，被诊断

为右侧根骨骨折，并进行了相应复位

内固定手术。 事故发生后，小李为大

力垫付了医药费， 并聘请了护理人

员，共花费 5 万余元。

2023 年 6 月， 大力找到小李协

商赔偿事宜， 双方签订了《赔偿协

议》， 小李承诺除垫付款等已支出费

用外， 另行一次性赔偿大力 7 万元。

大力承诺收到赔偿款后，不再以任何

形式和理由主张权利，衍生结果自行

承担。

然而，一个月后，大力认为《赔偿

协议》显失公平，诉至法院。 大力诉

称，签订协议时，他还没有进行伤残

鉴定， 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且迫于在外打工着急回家和维持生

计， 这才签订明显低于自己实际损

失、显失公平的协议。他要求撤销《赔

偿协议》， 要求小李再行支付赔偿款

17 万余元。

小李则认为，大力是自行从脚手

架上跳下才受伤，没有尽一般注意义

务。 而且虽然伤情未经鉴定，但大力

就诊时便知晓医院的诊疗意见，后来

是他主动找自己签订《赔偿协议书》，

并不存在阻碍大力判断的危困情况。

小李认为自己已按约赔付，所以不同

意大力的全部诉讼请求。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焦点

在于《赔偿协议》能否因显失公平而

被撤销。 从客观事实来看，一方面大

力主张的护理费、伙食费、误工费的

计算标准超出了合理范围。 另一方

面，大力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并未考

虑过错责任的合理分担，因此他的实

际可得损害赔偿在适用过失相抵规

则后， 与小李已经赔付的 12 万余元

并不构成显著差距。 从主观事实来

看，大力有充分条件和时间做出符合

自身利益的意思表示，自身的危困情

况和判断力的缺乏对其提出合理要

求并不形成障碍。

最终，青浦法院判决驳回大力的

所有诉讼请求。

● 签订赔偿协议就能“一劳永逸”？

一般情况下，一次性赔偿协具备

民事合同的属性，属于各方当事人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身民事权利

的正常处分。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赔偿

协议，且协议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

人、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该赔偿协议合

法有效。

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后，也可能

和而不解，从而产生后续纠纷。 想要

避免后续纠纷， 对于赔偿权利人，一

方面要在一次性赔偿协议问题上保

持审慎的态度，要合理预估自己的损

失；另一方面，一旦达成的协议合理

公平，也要遵循诚信原则，契约精神，

切勿出尔反尔，企图“狮子大开口”。

对于赔偿义务人，要恪守公平原

则，不趁人之危，积极履行赔偿义务，

填补对方的损失。

● 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有出入就

可以撤销？

答案是否定的，约定赔偿与可得

赔偿的数额差距、受损害方对伤残情

况的认识、签订协议时的紧迫程度等

因素都应综合考量。

对于构成重大误解而言，判断核

心在于主观上“损害是否可预见”与

客观上“利益分配差距是否重大”，一

般只有在赔偿权利人经后续检查鉴

定发现伤势较重，伤害程度超出订立

协议时的合理预计范围， 因此导致

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可得损害赔

偿有差距， 且为重大差距时才构成。

对于构成显失公平而言， 判断

核心则在于主观上“赔偿义务人是

否有利用对方劣势的故意” 与客观

上“利益分配是否显著失衡”。 一般

而言， 赔偿权利人在签订协议的当

时， 处于急需金钱等危困状态或缺

乏专业的判断能力， 易迫于情势签

订明显不利于自身的赔偿协议， 导

致获赔金额不公平， 且差距显著时

才构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